
“我们觉得很冤，像前段时间‘青花
椒’侵权案一样，他们是卖鸭脖的，我们
是做中餐兔的，这怎么能叫商标侵权？”1
月 6 日，在成都高新区开中餐馆的甘先
生对记者说，不久前，他收到法院一审判
决书，法院认定他使用“绝味”字样构成
不正当竞争，判决他向绝味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绝味鸭脖”母公司，以下简称绝
味食品）赔偿1万元。对此结果，甘先生
表示会上诉。

这是否属于“青花椒”事件第二？对
此，记者联系上绝味食品此案的一名代
理律师，他表示这和“青花椒”事件是“完
全不同的性质”，“如果对这方面不懂的
话可以去咨询知识产权局，我们都是走
正常的司法程序。”

店名取“绝味兔”
惹上官司一审败诉

甘先生的店不大，70多平方米，勉
强可摆下10张小桌子。

甘先生说，当时开店的时候，想到成
都这边鲜锅兔比较普遍，就想做中餐店，
主要卖兔子，店名取名“绝味兔”，意思是
味道比较绝妙。“也没有想到绝味鸭脖那
个上面去，就是想表达兔子味道比较
好的意思。”甘先生说。

就这样一直开了5年，即使疫情对
餐饮业影响巨大，甘先生也勉力维持
这家店。他回忆，2021年6月时，绝味
鸭脖的人到店里取了证，8月份有人来
和他沟通，称他的店名侵犯了绝味鸭
脖的注册商标，让私了给钱，否则面临
起诉。

“他们当时说的3万块钱，让我们和
他私了，我们以为是骗子，就没有理他，
之后就收到了法院传票。”甘先生说，“前
几天收到法院判决书，判我们输了，但我
们觉得很冤枉，他们是卖鸭脖的，我们是
做中餐的，两者沾不到什么关系，所以打

算上诉。”

法院一审判决
绝味兔中餐店赔偿1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本案绝味兔
中餐店售卖商品为兔、肉类食品等，与第
4595912号、第15929952号注册商标核
定使用的29类中的家禽、猪肉食品、豆
腐制品等为相同类别。经比对，绝味兔
中餐店在经营场所的门头招牌使用的名
称、店内海报、菜单上使用了“绝味”，与
案涉商标构成近似，足以使相关公众认
为其与案涉注册商标标识来源的服务提
供存在特定联系，从而造成相关公众对
服务来源的混淆和误认。

绝味兔中餐店抗辩认为其使用的是
“ 北 山 绝 味 兔 ”商 标 ，并 提 交 了 第
44907970号商标的注册证。该商标注

册证中载明，“北山绝味兔”商标是图形
加文字、拼音的组合。法院认为，绝味兔
中餐店在经营过程中，并非使用的“北山
绝味兔”商标，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
认可。

法院认为，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八
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项规
定，绝味兔中餐店在企业字号中使用的

“绝味”字样与渉案商标构成近似，容易
让消费者误以为其提供的服务与绝味公
司存在特定联系，故该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

判决书显示，本案中，综合考虑绝味
兔中餐店侵权行为的性质、规模、后果、
涉案商标的声誉、金额及双方当事人答
辩情况、绝味兔中餐店经济收入情况等
因素，酌情确定绝味兔中餐店赔偿绝味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
元。

“绝味凉皮”胜诉
法院说“绝味”是通用词汇

“我们现在了解到有很多店都被告
了，有的做凉皮，有的做烤鱼，还有做冒
菜的，他们全部都被告了，成都这边能联
系到的就有四五家，外省还有很多。”甘
先生说。

据《长江日报》报道，2021年年初，
安徽蚌埠市的一家“绝味凉皮”店被绝味
食品告上法庭。绝味食品一审败诉后进
行了上诉。近日，法院二审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该家店名为“味正
香”的小吃店，在其门店招牌上使用“绝
味”字样，系对其经营商品质量进行描
述，属于正当使用，主观上没有攀附绝味
公司注册商标的故意，注册商标专用权
人无权禁止。

一审法院还认为，北宋黄庭坚在其
诗作中写道：“谁能同此胜绝味，唯有老杜
东楼诗。”可见，“绝味”一词本身即是对食
物品质的描述，有其历史渊源，系大众通
用词汇，作为商标本身显著性并不突出。

蚌埠市中院认为，味正香小吃店的经
营范围与绝味公司商标核定的服务范围
中的相关内容并不属于相同或类似的商
品及服务；味正香小吃店招牌“绝味凉皮”
中所用文字大小、字体完全相同，与绝味
公司商标注册的“绝味”二字有明显区别。

蚌埠市中院还认为，味正香小吃店
经营地点在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以相
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标准，作为店铺招
牌的“绝味凉皮”不易导致消费者对服务
的来源产生混淆。

“根据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味正
香小吃店不存在侵害绝味公司商标权的
行为，绝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支持。”2021年12月15日，蚌埠
市中院对此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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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投 诉

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罪”正式
入刑后，“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仍然存
在。1月6日，家住成都市金辉枫尚小区
的居民反映，在小区一栋一单元经常出
现高空抛扔垃圾的现象，楼下的树上挂
着不少塑料袋，“塑料袋挂在树上，既不
美观还很危险。”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采取措施，揪出抛物者。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看到，经
过街道办调查处理后，高挂枝头的塑料
袋已被清理干净，物业也在小区内张贴
了“杜绝高空抛物”等提示。但居民们疑
惑，到底是因为什么，抛物者要将这些生
活垃圾随意往楼下扔？

塑料袋已清理干净
小区张贴“拒绝高空抛物”提示

金辉枫尚小区位于武侯区果堰路
附近，周围是一片拆迁改造区域。居民
反映，在该小区一栋一单元，长期有人

往楼下扔东西，“有时是塑料袋，有时是
生活垃圾。”楼下生长着许多树木，居民
们偶尔抬头，就会看到树枝上挂着一些
塑料袋。

居民们担心，这样的高空抛物行
为，不但不卫生，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抛物者，居
民们便求助当地街道办和物业，询问
能否通过DNA鉴定等方法，查出扔东

西的人。
1月6日上午，记者在该小区走访发

现，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已不见踪影。一
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将问题反映到机
投桥街道办，问题已得到解决。

在一栋一单元大厅入口处以及电梯
内，物业张贴了“杜绝高空抛物”等提示，
提醒居民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会承担法
律责任。

街道办回应：
要求物业加大宣传杜绝高空抛物

关于金辉枫尚小区高空抛物的问
题，武侯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曾在2021
年12月29日作出过回复，要求物业加
大宣传力度，在小区楼栋显眼处及电梯
间张贴公告，阐明高空抛物危害性及应
负的法律责任，并通过业主微信群发布
公告，引导居民自觉向不文明现象说

“不”。
实际上，从2021年3月1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
“高空抛物”已正式入刑。刑法第二百九
十一条之二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通过“检验DNA”等方式查出抛
物者，也并非首次出现，去年12月，泸州
市龙马潭区某小区就因为“天降烟头”事
件，采集过烟头的DNA进行检测，事发
后，肇事者主动自首。也就是说，通过

“全楼栋查DNA”，虽然存在耗时长、涉
及面广等问题，但有时可能是一种有效
查出抛物者的方法。

居民反映小区长
期存在高空抛物
的现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绝味鸭脖”状告“绝味兔”中餐店商标侵权胜诉
“绝味烤鱼”“绝味凉皮”等也成被告，但安徽一商家官司打赢了

楼上的乱扔垃圾塑料袋高挂枝头
成都一小区居民喊话“查DNA”以揪出高空抛物者

甘先生的“绝味兔”店。

▲安徽的这家“绝味凉皮”胜诉
了。


